益阳市赫山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填报单位（盖章）：益阳市赫山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汤烈辉17373769998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或“双随机”抽查对象（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如是，需写明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
	备注

	1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行政检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0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63号公布，2024年1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五次修订）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设立审批，并负责对依法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是指通过计算机等装置向公众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网吧、电脑休闲室等营业性场所。
	依申请实地核实
	审批设立监督检查。


	4-12月
	现场检查
	依申请
	益阳市赫山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政策法规（政务服务）股
	否
	

	2
	对歌舞、游艺娱乐场所的行政检查
	1.《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8号公布　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本条例所称娱乐场所，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并向公众开放、消费者自娱自乐的歌舞、游艺等场所。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对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2.《娱乐场所管理办法》（2013年2月4日文化部令第55号发布，自2013年3月11日施行。2022年5月13日，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关于修改<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令第10号）第二次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所在地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监管，负责娱乐场所提供的文化产品的内容监管，负责指导所在地娱乐场所行业协会工作。

第二条  《条例》所称娱乐场所，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向公众开放、消费者自娱自乐的歌舞、游艺等场所。歌舞娱乐场所是指提供伴奏音乐、歌曲点播服务或者提供舞蹈音乐、跳舞场地服务的经营场所；游艺娱乐场所是指通过游戏游艺设备提供游戏游艺服务的经营场所。

其他场所兼营以上娱乐服务的，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五条  娱乐场所应当配合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的日常检查和技术监管措施。
	依申请实地核实
	审批设立监督检查。


	4-12月
	现场检查
	依申请
	益阳市赫山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政策法规（政务服务）股
	否
	

	3
	对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的行政检查
	1.《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2020年11月2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2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

第五条　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主管全国营业性演出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主管营业性演出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营业性演出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营业性演出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三条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营业性演出的监督管理。

演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外国的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和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应当进行实地检查；对其他营业性演出，应当进行实地抽样检查。

2.《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9年8月28日文化部令第47号公布。2022年5月13日第二次修订）

第二十三条 营业性演出经营主体举办营业性演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六）接受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依申请实地核实
	审批设立监督检查。


	4-12月
	现场检查
	依申请
	益阳市赫山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政策法规（政务服务）股
	否
	

	4
	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监督检查
	1.《全民健身条例》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2.《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体育总局令第17号）第十七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对经营者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
	依申请实地核实
	审批设立监督检查。


	4-12月
	现场检查
	依申请
	益阳市赫山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政策法规（政务服务）股
	否
	

	填写说明：
1.检查事项、实施依据、承办机构栏应与本单位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保持一致。其中，“实施依据”栏需列明以下内容：①法律法规规章名称（含规章令号）；②具体条、款、项、目；③引用相关条文原文。
2.根据投诉举报、转（交）办、数据监控等实施的触发式行政检查，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执行，不列入本计划。
3.“检查方式”栏主要包括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各单位在该栏目中可结合本单位实际细化具体检查手段等表述。
4.第四栏中“具体检查对象”应列明具体检查对象名单，或者精准描述检查对象具体范围；“备注”栏，需明确本项检查是否属“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或一般检查等情形。
5.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本表应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同意备案后，由制定机关15日内协调本级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
6.各单位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沟通一致后，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在表格栏目外适当增加栏目,或者以附件形式补充明确相关内容。


